2024年度蓝山县楠市镇人民政府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根据县财政局下发的《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工作要求和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增强楠市镇绩效理念，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切实提升绩效管理水平。我镇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对2024年财政资金的管理、分配和绩效情况扎实开展绩效自查、自评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。

蓝山县楠市镇人民政府内设6个党政机构办公室及5个直属事业单位。党政机构负责党政综合管理、信访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社会事务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、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、基层党建等管理事务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负责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农机、畜牧水产、社会救助社会保障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、卫生健康和助残、负责日常巡查、综合检查、接受投诉举报、协助调査取证、应急管理、退役军人事务等事务服务工作，完成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人员情况

本年度单位实有在职人数68人，核定人员编制68人，其中实有在职在编人数68人，三支一扶人员1人。退休人员1人。公车改革后，现有车辆编制3台，其中应急保障用车2台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管理情况

1、本年预算指标可用情况

2024年度全年预算数为1623.21万元，实际可用预算指标为1423.11万元。

基本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2024年度全年预算执行数为1423.11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157.33万元（包括人员经费978.10万元，公用经费179.23万元）。

（二）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1、本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情况

2024年度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总额为20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10万元，公务接待10万元。

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执行情况

2024年度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执行总额为15.68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8.42万元，公务接待7.26万元。

与上年比较，“三公经费”控制情况

2023年度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数为20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10万元，公务接待10万元。实际执行数为2.17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8.12万元，公务接待6.53万元。（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8.12万元）。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较2023年持平，主要是根据上级有关规定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大力压减一般性行政运行支出。
（三）项目支出及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
1、项目支出及专项资金预算投入情况

2023年度项目支出及专项资金预算数为291.15万元。其中办公经费补助89.88万元，楠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款65.69万元，小水源修补项目86.01万元，2020年垃圾奖补资金（卫生自筹奖补）39.77万元，2018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城项目9.8万元。

项目支出及专项资金实际投入使用情况

2024年度项目支出及专项资金决算数为303.45万元，其中办公经费补助89.88万元，楠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款65.69万元，小水源修补项目86.01万元，2020年垃圾奖补资金（卫生自筹奖补）39.77万元，2018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城项目9.8万元。
专项资金管理情况。主要包括管理制度、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

管理制度：详见附件1《楠市镇人民政府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。

执行情况：根据自评情况，本部门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、办法执行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三、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
　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由5人组成，组长：欧阳建军，副组长：刘江龙，成员：黄春、肖鱈、卜江杰、曾雪梅。年初制定了本单位绩效评价方案，并严格按照本方案执行。
四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经济性。

本年度全年预算执行数为1623.71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968.86万元，项目支出654.34万元，相较于2023年度预算执行数904.69万元同比增长93.37%，其中基本支出406.79万元同比增长41.98%，项目支出497.9万元同比增加76.09%。预算执行增加的原因为本年度人员增加，基本支出开支增加；项目实施减少。

效率性和有效性。

  本年度完成5项项目支出，全年预算完成度为100%，其中专项资金支出项目有楠市污水处理厂项目工程、小水源奖补、2020年垃圾奖补资金（卫生自筹奖补）、2018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城项目，以上项目已全部拨付到位并验收合格。

可持续性。

加强对实施项目后续管理，保障民生支出，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。
社会和公众满意度。

服务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为100%，分值10分，实际完成≥95%，得分9分。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、“三公经费”支付不到位，特别以公务接待较为突出，导致无法报账的情况，其主要原因管理不到位。

2、缺乏工作支持和经费保障，人员缺编与工作任务繁重矛盾日益突出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1. 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2.持续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管理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3．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。

蓝山县楠市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日


